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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為協助教師提昇教學品質，增進教學效果，維護學生學習權益，特依本校

教學評量辦法規定，訂定教學評量追蹤輔導實施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依據教學評量結果，凡有下列任一情形者，應予以適當處理並且啟動教學改善

計畫： 

(一)專任教師： 

1、學期平均分數低於三點五者，該授課教師應接受追蹤改善教學。 

2、若大學部單一科目連續二學期得分低於三點二者，研究所單一科目連續

二學期得分低於三點五者，該授課教師應接受追蹤改善教學，隔年再低

於上述者，則未來二年內不得再開設該科目。 

(二)兼任教師：任一學期之學期平均分數未達三點五者，不予續聘。但有特殊

緣由經專案簽奉核准者除外。 

三、追蹤改善教學辦法之具體措施如下： 

(一)確認名單與通知：由教務處召集教學評量委員會，確認該學期需改善課程

之教師名單，以密函分送需改善教師(以下簡稱個案教師)及教學評量委

員。 

(二)成立教學改善小組：教學改善小組由教學評量委員會推派二至三人組成，

整體評估個案教師教學改善計畫進行方式。 

(三)教學改善計畫之實施程序如下： 

1、由教學改善小組與個案教師會談，了解教學問題所在；必要時，得晤談

該授課班級學生。 

2、由教學改善小組協助個案教師提出教學改善報告書，含教學自我檢核表、

教學意見調查改善回饋單、教學改善計畫與成效表等，送教務處備查。 

3、改善教學措施得包括優良教師協助、教學錄影、課堂觀察、微型教學等。 

四、個案教師在教學改善期間成效不佳者，不得超授鐘點和校外兼課。 

五、本校辦理教學意見調查及需改善教學之相關單位人員，應確實遵守保密原則；

除專案簽准者外，相關人員均不得對外提供或發表有關資料，以維護教師之尊

嚴。 

六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、行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本規章負責單位:教務處教學發展組 


